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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众参与 

1.1. 公众参与的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部分，实施公众参与是必要的，它的作用在

于： 

⑴公众参与过程中，把项目建设可能引起的有关环境问题告诉公众，可以让

公众了解项目，取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使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可，同时提高了

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⑵公众，尤其是直接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众，他们对和项目建设有关的环境

问题以及相应的环境影响的感受是直接的，也是较敏感的，往往会意识到某些重

大环境问题和环境影响，会对环保措施的可行性提出有益的看法，有利于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的进行。 

⑶通过公众参与，可获知公众对项目建设的各种看法、意见，为维护公众的

切身利益找到依据，在环评过程中充分采纳可行性建议，减少由于二者缺乏联系

而使公众产生的担忧，尽可能降低对公众利益的不利影响，使之得到必要的补偿。 

⑷在环境影响评价后的评估工作中，主要依靠公众监督的作用。公众的积极

参与，是环境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项目的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提高环境质量，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1.2. 公众参与的方式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8）的相关要

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

平台）公开信息。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通过下

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

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



 2 

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8）中“第三

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

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

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

为 5 个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位于湖北省潜江市广华办事处前进路 1 号，不属于产业园区，本项目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取网站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采取网站、报纸、现

场张贴的形式进行公示。 

1.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1.2.1.1. 发布信息公示 

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22 日委托湖北星瑞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作为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乳化液处理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于 2020年 9月 25日在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对本项目进行了首

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内容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建设地址、建设

性质、建设内容及规模、总投资、处理工艺、出水水质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示网址为： 

http://kingdream.sofe.sinopec.com/king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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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见图 1.2-1。 

 

图 1.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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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后，在公示期内，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1.2.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1.2.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在完成《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乳化液

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采取网络、报

纸和现场张贴等方式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向公众

公告了如下内容：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1.2.2.2. 公示方式 

（1）网络 

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在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了征求意

见稿公示，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7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 

公示网址为： 

http://kingdream.sofe.sinopec.com/king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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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公示网址为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为建设单位的官方网

站，载体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8）

要求。 

（2）报纸 

潜江日报创刊于 1956 年 8 月，由中共潜江市委主办，是潜江地区最优秀的

日报之一。潜江日报为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因此，我单位选取潜江

日报作为本次环评征求意见稿的载体。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7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公示期内进行了两次信息公开，登报时间分

别为 2020 年 11 月 27 日及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报纸公示见下图 1.2-3、图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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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征求意见稿潜江日报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第一次报纸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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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4  征求意见稿潜江日报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现场张贴 

第二次报纸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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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同时在项目所在厂区及其附近区域江钻小区等区域进行

了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现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7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 

  

项目所在厂区现场张贴公示 项目所在厂区现场张贴公示 

  

江钻小区现场张贴公示 江钻小区现场张贴公示 

图 1.2-5 现场张贴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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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查阅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share.weiyun.com/clCoxdBW ；公众可点击网络链接下载查阅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前往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档或将联系方式、地址发送到 13477475687@163.com

邮箱，我单位将会把纸质报告书寄出。 

2020 年 11 月 17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查阅纸质

报告书要求。 

1.2.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参意见表的网络连接：https://share.weiyun.com/clCoxdBW；公众可点击网

络链接下载该公参意见表，公众若对该项目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可填写公

参意见表后一并将联系方式、地址发送到 13477475687@163.com 邮箱，我单位

收到后将会对公众提出的意见进行回复。 

2020 年 11 月 17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来自

电话、邮件、信件等方式反馈的公参意见表。 

1.3.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在“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

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同时通过网站、报纸和

现场张贴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1.4. 公众参与小结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8）的要求，

我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平台为中石化江钻

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2020 年 11 月 17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进行了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公示平台分别为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潜江日报和现场张贴。报纸选取公众易于接触的潜江日报，分别在

2020 年 11 月 27 日及 2020 年 11 月 30 日进行了两次登报信息公开。在首次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期间，均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说明知情公众均不反对本项目的建设，公众对本项目建设造成的环境影响可以接

受。 


